佛光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
立合約書人: OOO (學生姓名)                             （以下簡稱甲方）
           OOOOOOOOOO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乙方）
            佛光大學                    	            （以下簡稱丙方）

    為推展校外實習課程教學與實務實習訓練以培訓專業人才，基於互惠原則，三方協議訂定下列事項，共同遵循。
1、 校外實習工作職掌：
(1) 甲方充份了解實習內容與權利義務，並願意前往完成實習計畫。
(2) 乙方負責甲方實習職務分配、報到、訓練及輔導實習學生。
(3) 丙方負責聯繫協調實習有關事項及安排分發學生實習單位，並指派輔導教師負責指導學生專業實務實習。
2、 實習相關內容
(1) 本次實習有關實習生系所班級、學號、姓名、實習課程名稱、學分數、實習時數，詳如：「實習合約附件」。
(2) 工作內容為  外場服務  相關作業，以不影響實習學生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為原則，並不得要求實習學生協助從事違法行為或從事無關專業能力表現之工作。
(3) 實習時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每日 8 小時，每週實習時數   小時，請假、例假依規定辦理。
(4) 實習條件：（請依下列選項自行勾選）
薪資:
□無薪資及獎助學金。
□有薪資：每□時□週□月給付新台幣NT$190元。
□有獎助學金：每□時□週□月給付新台幣         元，以提升學生的實習意願與學習動機。
□其他：（如勾選請詳述）  
膳宿、交通: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1.是否提供伙食: □是，說明:             ，□否。
2.是否提供住宿: □是，說明: 　　  　　  ，□否。
		3.是否提供交通: □是，說明: 　　  　　  ，□否。
3、 實習報到
(1) 甲方依規定時間準時前往報到，並將報到回覆單傳送回佛光大學負責之實習指導教師。
(2) 丙方於實習前2週將實習學生名單及報到資料送達乙方。
(3) 乙方於學生報到時，應即給予甲方報到回覆單，開始提供職前訓練，並派專人負責實習期間之輔導事宜。
4、 實習保險
    依據教育部當學年度規定辦理意外傷害保險。若甲方與乙方成立僱傭關係且支領薪資，依照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及第8條規定，應參加勞工保險，並由乙方投保勞工保險。
5、 實習學生輔導
(1) 實習期間甲方均由乙方實習單位專責同仁擔任指導業師，督導實務實習工作內容及進行技能指導工作。
(2) 依教育部規定，實習期間丙方得安排輔導老師赴乙方訪視實習學生，暑期實習1次、學期實習1次，負責專業實務實習輔導、溝通及聯繫工作，所需費用由丙方自行負擔。
(3) 乙方應負責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關安全措施織規劃。
6、 實習考核
(1) 實習期間由丙方輔導老師及乙方實習單位專責同仁共同評核實習成績，學生實習成績考評表由各系自訂。乙方應於實習結束將實習成績考評表擲交丙方，俾利核算實習成績。
(2) 學生表現或適應欠佳時，由乙方知會丙方處理，經輔導未改善者，得經由乙方與丙方協議後，取消學生之實習資格，並決定其後續相關實習時數與成績之評定。
(3) 實習結束後，由乙方為完成實習學生開具蓋印實習單位名稱之「實習證明書」，其內容包含：實習學生姓名、系所班級、課程名稱、實習期間及實習時數。
(4) 乙、丙雙方不定期協調檢討實習各項措施，期使校外實習課程合作更臻完善。
7、 實習問題協調 
(1) 學生實習若產生爭議，應向機構輔導老師或學校輔導教師即時反映，由雙方各自或共同商議爭議改善方案。如未獲改善，學生得依據爭議協商處理作業程序提出申訴。
(2) 甲方於乙方實習期間，如有未按規定從事有損乙方聲譽或其他不適任情事等，經乙方知會丙方共同處理，視情況決定是否終止實習。
(3) 實習期間業務所用之相關設備由乙方供應，但如有故意毀損之情形由甲方負責賠償。
(4) 實習期間，如有發生實習糾紛或爭議之情事時，丙方得提請校內實習相關委員會召開會議討論協商，並請乙方推派代表與會；若由乙方內部機制進行處理時，亦須邀請丙方代表共同參與。
(5) 若甲方因故無法完成實習計畫，則須提早於十天前通知乙方，終止實習關係約定。若甲方與乙方為僱傭關係，則終止勞資關係約定時，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
8、 保密協定：
    為顧及乙方業務機密，甲方及輔導老師因參加本案校外實習合作所知悉乙方之業務機密，無論於實習期間或實習終了後，均不得洩漏予任何第三人或自行加以使用，亦不得將實習內容揭露轉述或公開發表。若洩露則學生及其家長須負賠償責任。丙方並應協助乙方相關損害賠償程序之進行或相關文件之提供。
9、 本合約所有相關附件均視為本合約之一部份，具合約條款完全相同效力。其他有關校外實習課程合作未盡事宜，甲乙丙雙方得視實際需要協議後，另訂之。
10、 本合約書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執乙份存照，以茲信守。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簽章）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地   址： 

乙    方：OOOO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用印)
代 表 人：                            (負責人用印)
單位專責人：                          (簽名或蓋章)     
統一編號： 
地    址： 

丙    方：佛光大學                          (學校大印)
代 表 人：                                  (校長用印)
職    稱：校 長
統一編號：87786870
單位主管(或指導老師) ：                     (蓋章或簽名)
地    址：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60號  

[bookmark: _GoBack]
中華民國     年  00  月　00　日



實習合約附件

1、 實習期間： 111 年 10 月 01 日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

2、 實習機構： 

3、 實習項目及內容：外場服務

4、 實習學生所屬系/所：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

5、 實習課程：詳如下表
	實習課程名稱
	學分數
	課程代號
	實習時數
	備註

	專業實習(一)
	8
	VS206
	
	

	實習專題製作(一)
	2
	VS207
	
	



6、 實習人員名單：詳如下表
	NO.
	系級
	學號
	姓名
	性別
	課程代號

	1
	蔬食系
	
	
	
	VS206.VS207

	
	
	
	
	
	



*附件用印方式如下，請擇一辦理：
 1.蓋雙方騎縫章；2.蓋雙方代表人小章

